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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行 [2008] 001 号

关于举办建设部<<注册物业管理师>>执业资格考前培训班的通知
全国建设类一级资质培训机构——全国房地产行业培训中心，于1991年经建设部批准成立，成为房地产行业人员的培训基地，承担全国性的岗位培训、继续教育、资格培训。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有关规定,物业管理项目负责人应当由物业管理师担任，物业管理项目管理中的关键性文件，必须由物业管理师签字后实施。学员需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合格，颁发由人事部统一印制，人事部、建设部用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师证书 》。该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通用。应广大物业管理企业的要求，全国房地产行业培训中心决定2008年继续举办《注册物业管理师》考前培训班，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物业管理企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及部门负责人；

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管理主要负责人；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房屋管理和后勤部门相关工作人员。

二、申报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参加《注册物业管理师》考前培训：
 1.取得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或土建类中专学历工作满10年，其中从事物业管理满8年。
 2.取得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或土建类大专学历，工作满6年，其中从事物业管理满4年。
 3.取得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或土建类大学本科学历工作满4年，从事物业管理满3年。
 4.取得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或土建类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物业管理满2年。
 5.取得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或土建类硕士学位，从事物业管理满2年。
 6.取得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或土建类博士学位，其中从事物业管理满1年。
 7.取得其他专业相应学历、学位的，工作年限及从事物业管理工作年限均增加2年。
三、培训内容：

1. 共四门课程：《物业管理基本制度与政策》、《物业管理实务》、《物业管理综合能力》及《物业经营管理》。共计72个课时。 2. 考前串讲为赠送项目，与培训分开进行，串讲将于考试前一个月内由培训中心统一组织进行。

四、培训时间与地点： 
2008年01月18日—23日   苏州班（具体上课地点另行通知）

2008年01月19日          北京班（具体上课地点另行通知）

五、培训费用：

培训费：800 元 / 科（含习题集、参考资料并赠送当年本科目的考前串讲），共计：3200元，学员可以根据本人需求任选科目参加培训。


       2008年02月06日之前（08年春节之前）报名的学员享有
    特别优惠价：2800元/人。
六、报名办法：

     各单位确定参加人数后，请填写清楚报名表回执传真至我中心物业培训班报名处。   我们收到报名回执后，以传真形式把报到通知书、详细日程安排传真至报名学员，并告知报到有关事宜。为了方便学员了解详细信息，请直接电话咨询。

南通地区咨询电话：85321891   13862960755     传真：85321785

联 系 人：单老师

报名地址：南通市跃龙路38号 国际大厦319室   邮编：226001

七、其它：
1．请携带本人近期1寸免冠照片3张；身份证复印件1张。

2．收到此通知可转发下属单位，复印有效。

全国房地产行业培训中心 

二00八年一月   

…………………………………………………………………………………………   
《注册物业管理师考前培训班》报名回执

编号：2008-006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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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复制、自制有效、认真填写传真至0513--8532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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